《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支持民营经济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
近日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云自然资〔2024〕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安排部署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2023年11月，省自然资源厅结合我省实际情况、依据相关政策、参考外省先进经验，组织起草了《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于12月6日、12月18日分两次征求厅相关处室和16个州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，共计收集反馈意见25条，经分析讨论，采纳意见19条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，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2024年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于2024年2月7日正式印发实施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意见》共二十条，涉及五个部分。

（一）规划引导方面。包括严格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引领管控作用，落实“三区三线”和工业用地红线划定成果，引导民营企业集聚发展。加强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管理和编制，加快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入库，为民营企业项目选址落地提供规划依据。

（二）用地保障方面。支持民营企业投资重大项目纳入省级重大项目清单，符合条件的在批准用地时直接配置计划指标，其他重点项目可统筹安排计划指标。通过扎实做好项目用地前期选址、规范节约集约用地专章编制、积极指导组卷报件等工作，提高民营企业用地审批效率。

（三）市场化配置方面。支持将民营企业用地需求纳入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，对符合划拨用地的可按划拨方式供应。允许中小民营企业联合参与工业用地招拍挂，以弹性年期出让、先租后让、长期租赁等多种方式获得工业用地。探索产业链供地，围绕产业链招引，对产业链关键环节、核心项目，可实行整体规划供应或整体规划分期供应，引导优质项目落地。另外，在“标准地”出让、出让地价缴纳、过渡期政策、提升工业项目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比例等方面都配置相关政策，可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。

（四）节约集约用地方面。民营企业用地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规定，本文件在差别化的用地政策上，规定了可优化调整村庄规划用地布局、项目用地不征收不转用的情形。在盘活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上，支持民营企业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空闲农房及宅基地等发展乡村产业项目。在土地二级市场方面，支持房屋建设工程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25%的建设用地通过预告登记方式进行转让，支持工业用地节余部分分割转让。鼓励民营资本参与片区综合开发、存量盘活、城市更新、生态修复及土地综合整治。

（五）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方面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将从推行“以地招商”新模式，建立“政府推介土地-企业多向选择”服务模式，规范土地交易流程；全面提升不动产登记效率，解决土地房屋产权历史遗留问题；深化规划用地“多审合一、多证合一”，提升投资项目审批效率；强化政策执行，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；搭建便企利企服务平台，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等方面营造民营企业用地优良环境，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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